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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》的普通高等学校，在招收首批本科生的当年 12 月底前向省

学位委员会提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授权申请。

（二）审核标准

按照《关于印发江苏省学士学位授权审核标准的通知》（苏

学位字〔2020〕4 号）相关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审核程序

1. 学校申请

学校向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省学位办）提交学士

学位授予单位授权审核申请报告。

2. 专家审核

省学位办组织专家到学校进行实地考察，其新增学士学位授

权专业审核一并进行。实地考察工作时间为 1.5 天，具体程序为：

（1）召开专家审核会，听取申请单位自评情况汇报，专家

组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；

（2）集中评阅有关申请材料，抽检有关教育教学档案等，

专家组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；

（3）实地考察教室、公共实验室、图书资料、运动场地、

学生宿舍和食堂等；

（4）召开教师、管理人员和学生代表座谈会；

（5）在充分讨论、评议的基础上投票表决，形成审核意见；

（6）召开会议，向学校反馈审核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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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实地审核结果为“未通过”的高校和专业，待整改建设后

次年重新申请。

3. 省学位委员会审定

省学位办对专家审核结果进行公示并报省学位委员会，省学

位委员会审定后公布结果。

二、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

（一）审核对象

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新增本科专业和经教育部同意调整

学位授予门类的本科专业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在本专业招收首批

本科生的当年 12 月底前（调整学位授予门类的本科专业以调整

后的门类招收首批本科生的当年 12 月底前），向省学位委员会

提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授权申请。

（二）审核标准

按照《关于印发江苏省学士学位授权审核标准的通知》（苏

学位字〔2020〕4 号）相关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审核程序

1. 学校自评。学校组织专家对相关专业师资队伍、培养方

案、课程设置、教学条件等情况进行实地审核。专家组应由相关

学科专业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校外专家组成，总数不得少

于 5 人。

专家组审核通过后，结果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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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、学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同意后进

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将专家审核意见及相关材料报送省学位

办。

2. 省学位委员会审定

省学位办组织专家对学校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复核，重点核查

程序规范性、材料准确性。复核通过后，对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提

交的专家审核结果进行公示并报省学位委员会，省学位委员会审

定后公布结果。

三、管理与监督

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，规范管理，提高

质量，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。省学位委员会将对新增的学士

学位授予单位在完成首次学位授予后进行质量评估，对学士学位

授予单位和授权专业进行不定期质量抽检。对存在质量问题的学

士学位授予单位或授权专业，采取工作约谈、撤销授权等措施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，需提交申请报告

1 份，同时准备以下材料备查（无需提交，供专家实地考察时查

阅）：《申请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》（附件 1）、学士学位授予

办法、相关专业教学执行计划、专业负责人和专业课教师（不含

公共课教师）的最后学历或最高学位证书、获得的重要科研成果

和教育教学成果获奖证书、出版专著或教材的封面版权页及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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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、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文章首页、目前承担的主要科研项

目批件、与校外实习实践教学基地所签协议等。

（二）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的高校，需提交申请报告、

专家审核意见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专家情况表（附件2）、

申报专业批准文件扫描件、《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》（附

件 3）、《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汇总表》（附

件 4）等材料各 1 份。

（三）2021 年及之后经教育部批准设置的普通高等学校、

批准或备案的本科专业，按照本通知执行。2021 年之前经教育

部批准或备案、尚未获得学士学位授权的单位和专业，原则上在

首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前一年 12 月底前向省学位办提出申请，可

参照《关于调整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学

位字﹝2015﹞6 号）执行，也可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。

（四）自今年起，请各高校每年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做好学士

学位授权审核工作，如无特殊情况，不再每年单独印发申报通知。

申请材料纸质版报送至省学位办，电子版（word/excel和 PDF

盖章版）发送至 jsxuewei2018@126.com，电子邮件命名规则为“单

位代码+单位名称+学士学位授权审核”。联系人：刘天宇，联系

电话：025-83335150，地址：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15 号教育

大厦 1503 室。




